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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负责北京朝阳医院三院区医用气体系统的日常运行服务管理；负责医用气体系统设施设备的巡检、维修、保养、急修、配件更换等服务。
确保氧气站及其他医用气体场所运行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相关质量监督部门的要求，通过相关行政部门的审查，保证医院医用气体系统正常稳定安全有效工作和运行，保证安全正常供气，满足医院医疗、生产、工作的要求。
（二）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采购服务为小型或微型企业承接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2.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且所投产品为小型或微型企业生产的，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投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4.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5.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无
三、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一）采购标的的数量
	包号
	品目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1
	1-1
	三院区医用气体维保服务单位采购项目
	1项
	否


（二）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采购项目（标的）交付的时间：1年，具体按合同约定。
2、采购项目（标的）交付的地点：
北京朝阳医院本部院区：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南路8号；
北京朝阳医院常营院区：北京市朝阳区东十里堡路3号院；
北京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5号。
四、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效率要求
详见七、采购招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二）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期限要求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五、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项目交付后由采购人依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制定的合同订立安排与合同管理安排中有关履约验收的内容，以及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组织验收。
六、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投标人须提供整体维保方案、人员配备、服务质量标准和保证措施、安全作业保障措施、应急预案。
七、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1、运营人员要求：
氧气站日常运行要求全年24小时双人在岗，工作人员须持《压力容器操作证》。
运行过程中确保人岗相适，其中本部院区配置不少于7人岗，常营院区配置不少于8人岗，石景山院区不少于6人岗。
2、日常运营工作内容及规范：
①医用气体系统日常运行、管理、维护、维修、检测、记录等所有工作； 
②确保医用气体系统实现持续安全运行并符合国家相关规范要求；
③气体钢瓶的搬运、储存、使用及其安全和气体相关设备的运行操作安全；
④负责医用气体系统运营管理的相关资料和文件的归档、保存、管理，要求档案管理清晰完整；
⑤配合院方做好各种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⑥责任办理其它气体系统运营所需相关资质材料的办理及与有关部门协调等事宜。
3、其他要求
①日常运行管理、维护、操作、控制、安全和质量管理、监控、制定运行操作规程和记录等服务。
②提供医用气体氧气、负压、压缩空气系统，包括治疗带、终端、氧气管道的日常运行管理、维护、操作、控制、安全和质量管理等服务的相关记录台账。并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及安全运行操作规程、应急预案等。
③日常环境卫生要求保持整洁（氧气站及手术室汇流排间），站内所有照明系统巡查及报修并负责给临床科室送瓶装气体。
④医用气体氧气、负压、压缩空气站等其他系统制定日常维护维修计划并执行，并建立维保记录数据库。
⑤医院病床气体终端的日常维保，并为其建立维保记录数据库。
⑥供气系统进行定期巡检，每1个月一次，并形成记录留档。
4、院内医用气体系统主要设备概况
	三院区氧站主要设备明细表

	序号
	设备及型号
	数量
	安装年月
	所在院区
	备注

	1
	5m³液氧罐
	3
	2003年2台，2017年1台
	本部院区
	

	2
	2m³储气罐
	1
	2008年10月
	本部院区
	

	3
	空压机GA55
	2
	2007年12月
	本部院区
	

	4
	真空泵VC500
	3
	2007年12月
	本部院区
	

	5
	汽化器VQLO2-300
	4
	2017年1台，2019年2台，2022年1台
	本部院区
	

	6
	冷干机
	2
	2007年12月
	本部院区
	

	7
	分气缸
	3
	2009年2组，2023年1组
	本部院区
	

	8
	5m³液氧罐
	4
	2022年11月
	常营院区
	

	9
	阿特拉斯-空压机
	2
	2022年11月
	常营院区
	

	10
	普旭-真空泵
	3
	2022年11月
	常营院区
	

	11
	气化器VQLO2-400/35
	2
	2022年11月
	常营院区
	

	12
	0.5m³集污罐
	2
	2022年11月
	常营院区
	

	13
	3m³真空罐
	2
	2022年11月
	常营院区
	

	14
	冷干机
	2
	2022年11月
	常营院区
	

	15
	5m³液氧罐
	2
	2019年8月
	石景山院区
	

	16
	空压机ZT15WP8.6
	2
	2019年1月
	石景山院区
	

	17
	冷干机F55
	2
	2019年1月
	石景山院区
	

	18
	分气缸SL13-Q372
	1
	2019年8月
	石景山院区
	

	19
	汽化器qn-200
	4
	2019年8月
	石景山院区
	

	20
	负压泵EOS730i
	3
	2019年8月
	石景山院区
	


注：维保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上设备。
5、设备设施维保范围及维保技术要求：
5.1氧气、负压吸引、压缩空气管道、二级稳压箱、气体监测报警系统；
5.2设备带及带上气体终端、对讲呼叫设备部分；
5.3氧气站房内设备（液氧罐、汽化器，汇流排，氧气分气缸）及管道；
5.4负压吸引设备每年保养两次（真空泵，真空罐，集污罐，除尘过滤器，除菌过滤及管道）；
5.5压缩空气设备每年保养两次（空压机，冷干机，空压罐，过滤器及管道）；
5.6手术室专用气体维护；内镜室专用气体维护。
注：维保技术要求：根据国家相关部门规定进行设备维保，不得低于上述技术要求。
6、服务措施及承诺：
6.1、承包方应在接到紧急维修通知后，在1小时内到达现场，响应甲方要求。
6.2、负责代办医用气体涉及的压力表、安全阀的校验及安装调试。按照政府收费标准执行，由甲方另付费。

